附錄(二)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作業事項規範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6.3.12八六府建四字第148320號函訂定

一、本規範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規範所稱審查機構，係指省建築師公會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而得於本省轄區執行業務之專業技術團體。

三、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經指定之主管建築機關將室內裝修之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交由審查機構辦理，應由雙方訂定契約，明定雙方權利、義務及責任之劃分。

四、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之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應依本辦法第十條第一項及本規範規定，擬訂作業事項並載明工作內容與應負之責任及義務，報請省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五、審查機關辦理室內裝修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應指派具有本辦法規定查驗人員資格者為之，並應將查驗人員按縣市別造冊分送省及各該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六、審查機關於各縣市設有分支機構者，得以各該分支機構為受理申請單位辦理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但應以審查機構名義為之。

七、室內裝修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作業流程如附表。（採用甲案或乙案，由各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自行決定之）。

八、審查機構查核圖說，應依左列辦理：

㈠申請書圖文件應齊全，並符合本辦法第六條規定。

㈡室內裝修及使用材料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㈢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應符合規定，不得有破壞或妨害情形。

九、審查機構竣工查驗，應依下列辦理：

㈠現場查核與驗章圖說相符。

㈡使用之防火材料應附具檢測合格之證明文件及出廠證明。

十、本辦法第八條所定改正期限為六個月；第九條所定修改期限為三個月。

十一、室內裝修施工期限以一個月為基數，按每一層六個月增加之，並於查核圖說合格通知申請人時一併核定之。

前項申請人因故未能如期完工時，得申請展期六個月，逾期未完工者申請案作廢。

十二、審查機構應設審查小組，就所受理申請案（查核圖說及竣工查驗）實施複查，每半年複查一次，其複查件數不得少於總申請案之十分之一，複查結果應報當地主管機關。

十三、室內裝修相關書表，應依內政部訂頒之格式為之。

十四、本規範未盡事宜，悉依本辦法規定，並得由審查機構於依本辦法第十條訂定作業事項中補充之。

附表一

室內裝修未變更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者： 

甲案













附表二

室內裝修涉及變更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者： 

甲案


乙案
（限審查機構內具有建築師、土木、結構工程技師者為之）


































　


申請人


　（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審查機構


　　　　 （查核圖說） 





　　　　　　　　　　　　　　　　　不合格者通知申請人　


　　　　　　　　　 限期改正








　　  合格者簽章通知申請人











　　 由符合本辦法規定營造廠


　　  或室內裝修業施工完成








　　　 　　審查機構


　　　 　（竣工查驗） 





　　　　　　　　　　　　　　　　　不合格者通知申請人


限期修改





　　　　　　合格者








　　　　  乙案　　　　　　   　　甲案





　 發給合格證明定期列　　   檢查表簽證移主管建


　 冊送主管建築機關　　     築機關發給合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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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室內裝修　　　　　　　　　　　消防設備


防火避難設施　　　　　　　　　消防機關


防火區劃　　　　　　　 　　　(查核圖說)


主要構造


主管建築機關　　　　　　　　　　　　不合格限期改正





室內裝修　　防火避難　　　　　　審查合格通


審查機構　　設施　　　　　　　　知申請人


（查核圖說）　防火區劃


主要結構


（查核圖說）　　　　 　　 由合格廠商施工





不合格


不合格者　　　 合格者　　者通知　　　　　 消防機關


通知申請　　　 通知申　　申請人　　　　  （竣工查驗）　　


人限期改　　　 請人　　　限期改　　　　　　


正　　　　　　 副知審　　正　　　　


合格者　 查機構　　　　　　　　　　　　　　不合格者通


簽章通　　　　　　　　　　　　　　　　　　 知期限修改


　　　　知申請


　　　　人　　　　　　　　　　　　　　 　　　合格者


通知申


請人


　依法施工完成　　 依法施工完成





審查機構（竣工勘驗）





不合格者


通知申請　　合格者將經簽


限期修　　　證之檢查表送　　申請人


改　　　　　申請人


主管建築機關


　　　　　　　　　　　　　　（竣工查驗）


　　　　　　　　　　　　　　防火避難設施　　　　　　　


　　　　　　　　　　　　　　防火區劃　　　　　 不合格者通知


主要構造　　　　　 申請人限期修


改





　　　　　　　　　　　  合格者發給合格證明





  　　　　　　　　　


申請人








　　　　　　   　　室內裝修　　　　　　　（消防設備）


　　　　　　   　　防火避難設施


　　　　　   　　防火區劃


　　　　　　   　　主要構造　　　　　　　　消防機關


　　　　　　   　　審查機構


　　　　　　  　　（查核圖說）　　　　　　以下同甲案





　　不合格通知


　申請人限期改正





　　　　　　　　　　合格者簽章通知


申請人





　　　　　　　　　 　依法施工完成





  　　　　　　　　　　　申請人　





　　　　　　　　 　　　審查機構


　　　　　　　　 　　（竣工查驗）





不合格者通知申


　 　請人限期修改





　　　　　　　　　合格者發給合格證明


　　　　　 　


定期列冊送主管建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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